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※背景情况※
实施乡村振兴战略，是党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出的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战略部署。2022年4月，农业农村部与国家乡村振兴局在《社会资本投资农业农村指引》中明确提出，要引导社会资本有序投入亟需支持的农业农村领域。由此可见，社会资本是激发乡村活力、为乡村振兴提供支撑的必要助力，以社会资本推动乡村振兴是促进我国农业农村发展的重点工作之一。
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
※问题及分析※
上海作为高度发达的国际大都市，相较其他城市存在着更加复杂的经济社会环境，在推动乡村振兴、引入社会资本时虽然具备机遇，也面临着更多挑战：
1、上海农村土地规划欠缺合理性。目前上海农村的集体建设用地和规模化土地面积严重不足，加之土地性质变动频繁，外来企业无法在农村稳定发展高度集聚化的设施农业，甚至连建设必要的厂房、办公楼也存在障碍，社会资本极易丧失投资农村土地的意愿。
2、上海农村存在大量宅地未盘活利用。由于青壮年普遍在外务工，农村宅基地上所建房屋闲置情况严重。但由于消防、排污等固有限制，宅基地办理各类经营许可证困难，无法发挥居住外的用途，导致社会资本也难以复合利用闲置宅基地，可用资源大大受限。
3、农企之间连接不足，合作基础薄弱。由于农业投资经营风险大、沟通成本高和文化观念差异等因素，社会资本与农户之间缺乏信赖连接；此外，大量村集体组织更多专注行政工作、未能充分串联农户和企业，进一步加深了农企之间的隔阂，影响社会资本的信心。
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
※建议※
为用活用好社会资本，迈出一条具有上海特色的乡村振兴之路，为全国层面提供乡村振兴的先进经验与独特范式，建议如下：
1、优化全域土地布局规划方式。可由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协同土地整理事务中心等部门，通盘调研全市农地分布情况和经济发展，并在此基础上加大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力度、适度扩大集体建设用地、规模化地配置成片农地，为社会资本提供资源基础，实现“有地可用”。
2、多样盘活闲置宅基地和住宅。可通过部分地区试点的形式，明确允许村集体经济组织以作价回购、统一租赁、农户委托等多元化方式整合本村闲置宅基地和住宅资源；鼓励各区域协同社会资本，利用独有自然地理和文化条件，打造发展符合乡村特点的休闲农业、乡村旅游、餐饮民宿、文化体验等新产业。
3、降本增效，推进农产品数字经济。可联合研发农产品一体化服务平台，开发价格信息分析、农产品溯源、生产标准公示等功能，有效扩大农产品线上销售渠道，提升农产品的销售利润和品牌价值。
4、发挥村集体作用，在社会资本与农户间构建利益连接与信赖基础。可引导村集体组织充分调研企业和农户经济需求、成为农户与社会资本交易签约的“中间方”；还可建立农户与社会资本之间的纠纷解决机制，在纠纷发生时由村集体组织及时介入、快速调解，在保障农户利益的同时减少社会资本顾虑，打通社会资本与农户间的利益共享与合作渠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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